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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事项说明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先后收到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四局”）发

来的《关于敦促贵司承担担保责任的函》和中建四局委托广东信桥律师事务所发来的《律

师函》。 

一、上述函告具体内容 

上述两份函告称：“2013年 4月 16日，中建四局与天津九策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九策”）及深圳惠智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联都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深圳市硅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九策投资有限公司、龚东升及张荣于签

署了《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本公司出具了《担保函》，承诺对天津九策履行《工程

款债务偿还协议书》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天津九

策应当清偿的工程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截止于《工

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签订

后，中建四局根据《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约定，委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向天津九策提供了委托贷款人民币 5亿元，专项用于偿还天津九策欠付的部分前期工

程款。根据《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的约定，自该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即 2013年 4

月 16日）12个月内清偿剩余全部前期工程款债权余额与违约金。因天津九策未能依照

《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的约定，向中建四局清偿债务。” 

因此，中建四局根据《担保函》的内容，函告本公司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 5

日内就天津九策欠付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下： 

1、承担天津九策应付中建四局全部剩余工程款债务人民币 540,761,096.85 元； 

2、承担中建四局委托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九策提供委托贷款产生的全部

债务人民币 604,676,144.42 元。 

二、公司对此的说明及核实情况 

收到上述函件后，本公司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本公司内部进行自查，根据自查结果，



现本公司郑重说明如下： 

1、未发现本公司对中建四局与天津九策等公司签署的《工程款债务偿还协议书》

提供过任何形式的担保。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于本公司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对外担保必须经过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并通

过，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从未审议过上述担保事项。 

上述具体内容本公司于 2016年 4月 18日对外进行了披露，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

（2016-014）。 

在自查的基础上，本公司致电中建四局了解具体情况，并说明本公司上述两点的意

见，同时要求其提供《担保函》原件。本公司收到中建四局发来的《担保函》复印件，

《担保函》上有时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龚东升的签名并加盖有本公司

公章图样。 

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查明真相，本公司立即派专人赴中建四局现场对《担保函》

等文件进行核实。经过现场查阅，发现的确存在一份对方提出的上述《担保函》文件，

但本公司对该《担保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持怀疑态度，更无法做出进一步的明确判断。 

三、公司后续采取的措施 

在初步核实上述担保事项的相关情况后，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本公司已及时召集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召开了专题会议，通报了上述有关情况并商讨应对措施。同时，本

着维护本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合法利益的原则，已向宁波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同时也

向宁波市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报告。 

有关后续情况，本公司将与原董事长龚东升核实担保事项及债务情况，并根据公安

机关调查情况和相关事态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事项核查持续时间较长，立

案程序期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相关担保情况可能对公司构成较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6年 4月 20日起停牌，待相关事项进一步

明确后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